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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十題：有待審批／審核的工務工程建議 

2014 年 11月 20 日（星期四） 

 

  以下為今日（十一月二十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王國興議員的提問和財

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︰ 

 

問題： 

 

  近月，本會的財務委員會及轄下工務小組委員會的部分委員就一些具

爭議性的撥款申請進行「拉布」，令大量議程項目積壓有待審批。據悉，

有不少工務工程因尚未獲批撥款而延遲展開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
（一）過去兩個立法年度，每年有多少項工務工程項目因上述兩個委員會

延誤審批有關的撥款申請而（i）延遲展開、（ii）未能如期進行招標，以

及（iii）因招標期限屆滿而需要重新招標，並以表列出該等項目的名稱

及因而引致的額外開支； 

 

（二）有否制訂應變措施，以減低第（一）項所述的工務工程項目延誤展

開對公眾造成的影響；及 

 

（三）有否制訂應變方案，例如在制訂工程項目的開支預算時，把當中的

「應急費用」及「價格調整準備」設定於較高的水平，以減少因超支而須

向財務委員會申請追加撥款的情況；若有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？ 

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就王國興議員所提出的問題，現回覆如下： 

 

（一）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，共有 39 項新的工務工程獲立法會財務委

員會（財委會）批准撥款，工程預算費總額達 900 億元。而在二零一三至

一四年度，只有 13 項新的工務工程獲財委會批准撥款，工程預算費總額

為 36 億元；與上一年度比較，獲批的工程項目大幅減少，對民生和社會

長遠發展，以至建造業界均帶來負面影響。 

 

  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，沒有任何工務工程因財委會或其轄下工務小



組委員會（工務小組）未及審批或審核而受到延誤。至於在二零一三至一

四年度，共有： 

 

（a）6項工務工程因財委會未及審批其撥款申請，令工程計劃需要延遲，

工程估計造價因而上升了 13 億元，其中 10 億元和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 1

期有關。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 1 期的施工日期需要延遲約一年，而其餘 5

項工程則平均需要延遲約半年；及 

 

（b）21 項工務工程因工務小組未及審核其撥款申請，令工程計劃需要延

遲，工程估計造價因而上升了 10 億元，項目的施工日期亦平均需要延遲

約半年，當中有一項工程因招標期限屆滿而需要重新招標。 

 

  上述 27項工務工程的詳細資料載於附件。 

 

（二）及（三）受延誤的工程規模不一，受影響的程度各有不同。受影響

的工程之中，有 11 項已經招標，如政府未能於標書有效期屆滿前批出合

約，可能需重新招標，工程將受到嚴重延誤，費用亦有可能進一步上升。 

 

  根據發展局提供的資料，由於目前難以估計項目何時能獲得撥款，暫

時未能定出具體應變措施以減輕工務工程延誤對公眾造成的影響。有關政

策局及工務部門待財委會批准撥款及合約批出後，會因應個別項目不同的

需要及情況，探討可行的措施，包括改變設計或施工方案、將工程分拆及

壓縮工序等，以減輕工程延誤對公眾造成的影響。但措施無可避免地會涉

及額外成本。 

 

  我們在制訂工程項目預算時，已按工程進度等最新情況調整現金流，

務求對造價作出最準確的估算，現金流的調整則會影響「價格調整準備」。

然而，若延誤情況持續，政府可能需再調整工程項目預算。 

 

  受延誤的工務工程項目，皆與民生和社會長遠發展息息相關。雖然政

府會盡力減輕工程延誤對公眾造成的影響，但延誤審批撥款，對這些項目

的時間表及造價有極大的影響。若工程受到進一步延誤，影響將會更大，

情況堪憂。因此，我們懇請財委會及工務小組盡快審批和審核工務工程，

讓政府能盡快落實該些項目。 

 

 

完 


